進口原料糯（碎）米申請書欄位填寫說明

申請人填寫部分為欄位①至⑩ 
	欄位
	欄位名稱
	填　　　　寫　　　　說　　　　明

	①
	填表日期
	填寫申請日期。

	②
	批    次

	填寫本年度進口批次

	③
	原料名稱
	申請進口原料名稱。

	④
	繳交保證金方式
	廠商申請進口原料糯（碎）米，應向糧管處繳交保證金。

保證金之計算，按申請數量及配額外稅率核計，其繳交方式得以電匯、銀行本行支票、銀行保付支票、金融同業支票或經財政部認可之有價證券擔保或經財政部認可之授信機構出具之書面保證書等方式為之。

	⑤
	進口國家
	廠商應於主管機關核發同意文件有效期限內辦理進口，其進口國別。

	⑥
	預定輸出國家
	於進口放行之翌日起六個月內全數加工成製品出口，其出口國別。

	⑦
	本次申請進口數量
	指本次進口之數量。

	⑧
	本年度累計進口數量
	指本年度累計進口之數量。

	⑨
	截止申請前一日結存數量
	填寫廠商申請前一日庫存原料名稱及調製用添加物、成品數量。

	⑩
	外銷加工品
	填寫外銷加工品、製成率。


